
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7-129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公司贷款 15 亿元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接受东证融

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融汇资管”）成立资管计划向合格投资

者募集资金并通过信托贷款或委托贷款等方式提供本金余额不超过 15 亿元的贷款，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以公司持有其 100%权益的子公司上海宇特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宇特顺”）和苏州新万益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新万益”）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1991年08月12日； 

（三）注册资本：405007.331500万人民币； 

（四）注册地点：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发路8号； 

（五）主营业务：对外贸易(不含国家禁止、限制的商品和技术）；电力生产，代

购代销电力产品和设备；电子通信技术开发，生物技术产品开发，农业及综合技术

开发；基础设施开发、房地产开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百货、针纺织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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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不含成品油）、润滑油、燃料油（不含成品油）、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化肥

的销售；对医疗业的投资及管理；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043,052.17 15,693,312.17 
负债总额 10,150,616.31 13,754,483.34 
净资产 1,892,435.86 1,938,828.83 

 2016 年 1-12 月 2017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959,802.01 1,814.17 
净利润 143,136.70 83,171.13 

以上 2016 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立

信中联审字 F[2017]D-0086 号审计报告。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接受东证融汇资管成立资管计划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并通过信托贷款或委托贷款等方式提供本金余额不超过 15 亿元的贷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以公司持有其 100%权益的子公司上海宇特顺和苏州新万益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合同期限为自对应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次

日起两年。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交易旨在增强公司的资金配套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公司经营状况稳健良好，本次担保不会给子公司带来较大

风险，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良性发展。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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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933.76亿元，除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外，公司对外担保金额 10.54亿元（其中涉及阶段性暂时提供担保事项 25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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